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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医保〔2019〕30号
关于调整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二档的学生和未成年人、城乡居民筹资标准的通知

横琴新区社会事务局、财经事务局，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，各区（功能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：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30号）、《2019年珠海市政府工作报告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就调整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二档的学生和未成年人、城乡居民筹资标准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财政补贴标准

学生和未成年人、城乡居民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二档，财政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590元，由市、区财政按5:5比例承担。

二、个人缴费标准

学生和未成年人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二档，其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80元；城乡居民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二档，其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10元。

三、实施时间

本通知自2019年7月1日起执行。

[image: image2.wmf][image: image3.wmf]珠海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 珠海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7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[image: image4.wmf]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、横琴新区税务局，市档案局、市司法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珠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27日印发           

以此件为准





� CONTROL UTCESealAddin.ESEntity.1 \s ���





� CONTROL UTCESealAddin.ESEntity.1 \s ���











_1623160655.unknown

_1623160677.unknown

